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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志符合《连云港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产专家管理使用办法》聘用条件，本单位同意推荐该同志为连云港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产专家。
二、该同志受聘后，本单位将为其开展专家工作提供工作便利。
三、本单位督促其服从市安委办工作安排，履行专家义务、职责，遵守工作规则。
四、该同志在担任市安委会专家期间，擅自以安委会专家名义从事相关业务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特此承诺。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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